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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首例“无障碍电影”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争议焦点是俏佳人公司是否做到“无障碍影视”App
的最终受益群体仅为视听障碍者。在人工智能创作的背景下，我国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的合理使用制度

存在着“被授权实体”的范围界定不清、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的跨境交换存在传输困境以及人工智

能创作获取作品的合法性存疑等困境，有必要在《马拉喀什条约》内容的基础上，完善无障碍阅读合理

使用制度条款，在无障碍阅读版本的传输环节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必要时可引入无障碍阅读的法定许可

来弥补合理使用制度的不足，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无障碍阅读，促进无障碍阅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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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righ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first “barrier- 
free movie” in China was whether Pretty Woman had realized that the ultimate beneficiaries of the 
“Barrier-Free Movie and TV” App were only people with hearing and visual impair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the fair use system of accessible reading format 
version in China has the dilemma of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authorized entity”, the 
transmission problem of cross-border exchange of accessible reading cre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nd the doubtful legitimacy of the access to the works cre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c.,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air use system of accessible reading format vers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it is ne-
cessary to improve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asonable use system for accessible reading, introduce 
AI technolog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accessible reading versions, and if necessary, introduce sta-
tutory licenses for accessible reading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asonable use sys-
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empowerment of accessible reading by AI 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ccessible rea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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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为了保障视听障碍者平等拥有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2013 年《马拉喀什条约》(以下

简称《条约》)应机而生，2022 年 5 月 5 日起在我国正式生效。无障碍阅读产业真正走进社会公众视野引

起人们关注，是从爱奇艺公司诉俏佳人公司“无障碍影视”App 一案开始的，该案是全国首例“无障碍

电影”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1。该案经 2022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俏佳人公司的行为不属于

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从该案的判决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法院目前对于无障碍阅读版本作品的合

理使用十分谨慎，较为重视无障碍阅读作品的保护问题。 
2024 年 3 月 13 日，欧盟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该项法案旨在降低人工智能发展

中存在的风险，提高人工智能的透明度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创作赋能无障碍阅读

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无障碍阅读行业蓬勃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无障

碍阅读的新兴制作版本产生了许多新的讨论。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是指以深度学习为创作方式，人类只在前期输入阶段的过程中发挥筛选数据作用，

将筛选后的数据导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系统中，形成巨大的数据库供机器学习使用，并通过对相关算法

程序的一系列计算和测试，使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在外观上与人类创作具有相同独创性的作品[1]。因此，

我们可以类比出，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是指以纸质阅读材料或者数字电子出版物为原始数据，经过

深度学习系统的处理，将正常作品转化为包含盲文、字幕电影、有声读物等多种适合残障人士阅读的无

障碍阅读形式的特殊作品。这一技术过程具体涵盖三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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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process of AI creating accessible reading 
图 1. 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的过程图 

 
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作的法律主体资格[2]、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的可版权性分析[3]以及人工智能创作的合理使用[4]等几方面，而随着《条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

无障碍阅读的著作权法限制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无障碍阅读作品是对海量素材正常阅读版本的特殊

形式呈现，是在保留正常阅读版本原意基础上的再呈现，故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版本的产生必然利

用了对原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因而有可能对他人的作品构成侵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对著作权侵权行为

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抗辩，但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无障碍阅读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亦存在

诸多困境。因此，本文结合“无障碍电影”全国第一案，以人工智能创作为背景，分析无障碍阅读作品

的合理使用制度适用困境，并对《条约》中部分核心条款进行理解和合理解释，力求探讨出相应的解决

对策，使其更完善地为视听障碍者服务，为视听障碍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2. 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的合理使用适用困境 

著作权法修订后，第 24 条第 1 款第(12)项关于无障碍阅读的条款与《条约》中第 10 条“关于实施的

一般原则”中的必要实施原则和公平实施原则是相契合的，我国新著作权法对于无障碍阅读条款进行修

改完善就是为了追随《条约》的立法相关规定，缩小国内无障碍阅读的相关立法与《条约》之间的适用

差距。但具体来看，《条约》中一些核心要素内涵界定不明、相关程序规定存在缺失等问题，使得我国

无障碍阅读的合理使用具体适用存在些许问题，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将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凸显。 

2.1. “被授权实体”的范围界定不清 

“被授权实体”的概念在我国 2020 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并未做出相关规定，但其是《条约》

中的关键核心要素，对于《条约》中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提供、制作以及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跨国交换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在无障碍阅读的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十分重要。为了准确理解其涵义，有必要

从立法的层面对被授权实体进行解释和说明。《条约》中第 2 条对被授权实体规定如下：被授权实体是

指得到本国政府承认的或授权的，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服务(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非

营利组织。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被授权实体并不是指某种单一性的主体，它既包括本国政府授权或承

认的组织，如我国的盲文出版社、盲文图书馆等盲文类公益机构，也包括接受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实体

[5]。部分国家的著作权法围绕被授权实体进行了相关立法设定，如德国的《被授权实体规章》通过对被

授权实体进行明文规定来指导无障碍阅读的实行和开展，美国则明确规定了被授权实体是非营利性机构，

日本则分别在《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被授权实体做出了一般性规定和具体性列举。

在传统的纸媒时期，被授权实体在我国主要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盲文图书馆等国家官方盲文公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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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担任，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著作权法》新修订之后，有声读物、字幕电影以手语

翻译电影等新兴出版物形式被归入到无障碍格式的范畴，针对视听障碍者提供的出版物类别不再仅仅局

限于传统的纸质书，因此该类情形下传统的盲文出版机构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的《著作权法》法

律条文并未对被授权实体做出规定，故任何机构都可以援引该条文对无障碍阅读相关版本进行操作，因

此实践中会引发诸多法律适用的纠纷和紊乱。 
在爱奇艺公司诉俏佳人公司“无障碍影视”App 一案中，俏佳人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对涉案 App 做出

了相应的版本系统升级处理，对于残疾人登录该 App 的具体程序也做出相关改进，但一审法院做出判决

认为，俏佳人公司虽然做出一系列改进，但并没有有效保证《我》片“无障碍阅读版”的最终观看群体

仅限于特定的视听障碍者。按照俏佳人公司的程序设置，任何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都可以通过该涉案 App
享受到无障碍阅读影片的服务，故俏佳人公司并未尽到合理的完善义务，其行为构成侵权。该案是“无障

碍电影”侵权纠纷全国第一案，从该案的判决结果和判决理由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

并没有对“被授权实体”做出相关规定，但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无障碍阅读合理使用条款的适用倾

向于，主张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的相关主体必须保证自己提供的无障碍阅读形式的作品，最终接收者仅限

于视听障碍者。根据《条约》的内容，被授权实体应该按照自身习惯来确定无障碍阅读版本的最终服务群

体是受益人，确保仅有具体的受益人和其他被授权实体可以获得其提供的无障碍阅读版本形式，防止非服

务群体未经允许复制、下载和传播无障碍阅读形式的作品，并做好完整记录，将作品的无障碍阅读形式保

存完善[6]。而在人工智能创作的背景下，首先，根据《条约》的规定，人工智能创作相关主体并不符合

“被授权实体”的主体资格要求。从被授权主体的定义来看，人工智能创作的相关主体并非都得到本国

政府的有效授权或者承认，并且结合实际来看，人工智能创作属于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都由

互联网企业来操纵或者控制，这些互联网企业大多带有商业性的营利目的，也和被授权主体定义中的非

营利性组织相悖。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根据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的技术特点，机器学习缺乏人类

创作的意志性，很难判断经过其编译输出的无障碍阅读作品最终是否会提供给真正的受益群体视听障碍

者，更无法为保证最终受益群体设置一个完备妥善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也未能符合《条约》中被授权主

体的功能性要求。最后，人工智能创作输出阶段，并不能禁止他人复制和传播其输出的无障碍阅读形式

的作品，并且其无障碍阅读版本虽然可能会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系统中进行保存，相关输出记录会留痕，

但无法确定无障碍阅读版本可以存留的具体时间，需要设计相关制度和标准来进行规制。 

2.2. 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的跨境交换存在传输困境 

虽然《条约》已经在 2022 年对我国正式生效，但是从实践来看，无障碍阅读版本的作品在我国仍未

流行和普及，许多偏远贫困地区的视听障碍者甚至都未曾听说过无障碍阅读形式作品的存在。此外，由

于无障碍阅读形式的作品是在正常作品阅读版本形式的基础上，辅之以字幕、手势手语翻译以及配音音

效等可以帮助视听障碍者理解一系列文化产品的特殊服务，需要一帧一帧地在原版本基础上加以制作并

加工，因此整个制作过程成本费用昂贵，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和精力，后续寻找销售渠道以及销售商、

出版社也存在着一定的交易成本。基于此，部分出版社对于此种无障碍格式的阅读作品可能不会抱有很

大的热情。虽然全世界各国很多公益性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都纷纷参与到了无障碍阅读作品的制作与

宣传中去，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无障碍阅读作品的数量仍然较为有限，以至于

无法有效传播，未能让全世界的视听障碍者享受到充分的精神文化食粮。在此情况下，《条约》中无障

碍阅读作品的跨境交换应时而生。 
按照《条约》规定，无障碍阅读作品的跨境交换必须发生在两个缔约国之间，即作品的发出国与作

品的接受国，都应当是《条约》的缔约国，不可超出《条约》的缔约范围将无障碍阅读作品进行跨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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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在人工智能创作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海量输入数据，经过机器深度学习阶段的分析和编

译处理，在输出阶段生成无障碍阅读形式的作品，最后阶段结果生成的路径并不能保证天然去向《条约》

缔约国家的最终受益人和被授权实体，而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都可以获得此无障碍阅读版本。爱奇艺公

司诉俏佳人公司“无障碍影视”App 一案发生在国内，故不存在跨境传输的问题，若俏佳人公司通过涉

案 App 将《我》片传输到其他国家，则必须遵守《条约》的规定，保证《我》片的无障碍阅读版本最终

仅传输到《条约》对应的缔约国家。 

2.3. 人工智能创作获取作品的合法性存疑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引入了“三步检验法”作为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判断思路，并修

改了无障碍阅读合理使用的特殊条款。这表明，在我国无障碍阅读出版物构成合理使用需要同时满足“三

步检验法”的一般判定思路和合理使用条款中关于无障碍阅读的特殊条款，因此，我国《著作权法》虽

然没有对无障碍阅读形式出版物的最初来源做出明文规定，但根据“三步检验法”可以推测出，被授权

实体首先要确保作品的合法获取性，然后再依据该作品的原版本或者复印版本制作和传输相应的无障碍

阅读形式作品，此种合法获取的方式既包括合法购买，也包括依法借阅[7]。但结合人工智能创作的方式

特点来看，机器学习在前期的输入阶段，将海量用于学习、分析和处理的数据向机器学习系统投放，人

工智能创作学习就好比一个自然人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对千千万万事物和现象的感悟和思考，而输入的海

量素材就犹如日常生活中这些种种事物和现象的碎片[8]。故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输入阶段对于海量数

据的摄取，本质上无法识别所摄取的作品是否是合法获取，无法辨别所获取作品的来源是否合法。另外，

当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未经权利人允许将权利人社交媒体网络上的作品自动获取之后，并通过输出阶段将

该作品的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提供给《条约》规定的受益人或者被授权实体之外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

未经他人允许获取他人作品不得成为援引合理使用进行侵权豁免的理由。同样地，此种情况下，人工智

能创作对于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作品设置的相关技术措施进行破坏也不能成为援引合理使用进行抗辩的

理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创作构成侵权的几率大大增加。 

3. 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3.1. 增加“被授权实体”概念和“受益人机制” 

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同时调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目标。为了符合

《条约》的规定和要求，我国通过修改《著作权法》中的无障碍阅读合理使用条款来缩小与《条约》的

差距。但这只是在立法层面实现了目标，在我国的实践中，由于“被授权实体”概念的缺失、无障碍阅

读条款的具体实施路径不完善，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许多难以解决的纠纷。我国《著作权法》中无障碍阅

读合理使用条款具体实施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会减缓我国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的发展进

度，另一方面也很难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创作对于无障碍阅读作品带来的潜在挑战和问题。因此，笔者认

为，基于我国目前的实践情况，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实施机制，来保证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的作品在

我国的有效制作和传播，为更多的视听障碍者提供以无障碍的方式接受优秀文化作品的途径和机会，保

障其信息获取权的平等实现。 
首先，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引入“被授权实体”的概念，对其工作范围和工作任务加以

明确，并附加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系统的防侵权设计。在当前阶段，可以率先将我国的阅读障碍者特殊

教育服务中心机构、盲人出版社等特殊残疾公益机构和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一般公益机构列入被授权

实体的范围之中，同时鼓励这些公益机构引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系统，共同开发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

读格式版本的作品，这种设计可以确保人工智能创作符合被授权实体的要求，从而使被授权实体涵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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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创作。系统建立被授权实体的具体工作要求条例，包括管理条例和声明条例。在管理条例中，可

要求被授权实体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和以往工作习惯配备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作品的保管工作室以及负责

无障碍阅读作品管理维护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管理无障碍阅读类别的出版物；在声明条例中，要针

对受益人群体和非受益人群体分别设置相应的声明条款：对待受益人群体，既要对如何使用无障碍阅读

格式版本做出说明，又要对其使用的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即仅能在此受益人和限定的其他受益人之间

传播该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防止将作品的无障碍阅读形式泄露出去；对待非受益人群体，如果非受益

人群体故意或者过失获得了作品的无障碍阅读版本，要及时告知其不得阅读、使用、复制和传播该无障

碍阅读格式版本的作品，并立即将无障碍阅读版本删除或者销毁，否则将构成侵权[9]。 
其次，确立受益人机制。按照《条约》的规定，无障碍阅读作品仅能由被授权实体提供给受益人，

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定具体的受益人十分困难，因此有必要明确建立一套受益人确立规则，以便提高无障

碍阅读作品的传播效率。具体来说，可以根据不同被授权实体的工作性质来对应确立受益人，比如，如

果被授权实体是公共图书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核查残疾人的身份证信息、正规医院的残疾诊断证明、

患者去正规医院的看病就诊病历记录等方式来确保服务对象为视听障碍者[10]。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将受益人的个人信息记录在系统中，这样就可以利用机器自动识别受益人的身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不断成熟，全国各地不同被授权实体之间通过电子系统实现联网互通也将成为可能，便于不同地方的

被授权实体快速确认视听障碍者的身份，更加准确地识别受益人。 

3.2.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输环节的引入 

为了防止非受益人群体对作品的无障碍形式版本进行权利滥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创作开发一套过

滤追踪技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格式作品的主要困境在于不能确定数据输入阶段使用的素材

作品是否是合法获取，同时也不能保证数据输出阶段的无障碍阅读版本仅向受益人群体提供。作品获取

的合法来源追踪困难、最终受益人难以确定、被授权实体缺乏一套有效的管理实施机制等导致现有的制

度无法应对人工智能创作问题，需要新的技术手段为素材来源追踪、受益人的确定及无障碍阅读行业的

运营管理提供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为疏解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分布式的

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保

证了区块链的“透明”，为区块链创造信任奠定基础。区块链技术可以对人工智能获取作品的合法性溯

源，并利用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登记的特性，在无障碍阅读版本上标识“仅供阅读障碍者使用，不得提

供给他人”。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化监管，可以实现《条约》中的被授权实体的工作要求。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署于 2021 年发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

版新业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全产业链条，补足补强出版业数字化薄弱环节，进一步催生传统出版

与数字业务相融合的新型出版业态[11]。在此政策出台的背景下，立足于我国无障碍阅读产业跨境交换的

发展现状，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术特点，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运用我国一些较为成熟的机器学习

科技服务，比如哈希函数(又称散列算法)、非对称加密中的公钥加密私钥解密技术以及前文提到的区块链

技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无障碍阅读跨境交换的传输环节。在传输环节之前，可以利用散列算法进行特

定 HASH 值设定，对无障碍阅读版本的完整内容进行存证；在传输过程中，可以利用公私钥加密的方法

对无障碍格式内容进行二次保密，此种方法可以限定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的最终传输群体仅为受益人；

在传输环节之后，可以利用前文提到的区块链技术对无障碍格式作品的版权进行追踪监督和永久保存，

在联网互通的基础上降低无障碍版本作品的侵权风险[12]。 

3.3. 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法定许可的选择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编译无障碍阅读作品的前提是对海量数据和素材的获取，人工智能创作编译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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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可能会侵害到复制权、改编权和传播权等权利类型。从著作权限制与利用的角度

来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创作无障碍阅读作品的侵权抗辩事由包括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授权

许可制度以及强制许可制度。我国新《著作权法》中对法定许可制度并未做出规定。结合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创作的特点来说，机器学习在每次学习阶段都要阅读海量的素材和作品，若采用授权许可制度，那

么要征得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不仅授权程序繁琐，而且交易成本和费用高昂，故授权许可制度不适用

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对于无障碍阅读格式版本的编译和阅读。综合来看，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

是比较适合解决人工智能创作获取数据的制度选择，二者在简化使用程序和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比较有

优势。《条约》的规定给了全世界各国确立和完善无障碍阅读的著作权限制条款以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扩

充性。结合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应在“三步检验法”的总体判定思路之下，结合我国

实际，灵活确定和扩充具体的著作权限制和利用制度条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合理使用制

度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无障碍阅读”列为法定许可的一种新情形。法定

许可制度较合理使用制度来说，可以有效平衡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者和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法定许可制

度要求使用作品支付一定的报酬，可以通过法定许可制度规定有关部门制定人工智能创作的统一报酬支

付标准，这比单项的授权许可制度大大简化了支付报酬的程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著作权法》激励

创新的宗旨相契合。 

4. 结语 

《条约》的生效实施保障了我国的视听障碍者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人工智能创作机器深度学习的

出现为无障碍阅读作品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国新《著作权法》已经对无障碍阅读的合理

使用条款做出了修改和完善，但这还不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创作带来的挑战。为了弥补现有规范存在的不

足，我国应该继续完善和补充无障碍阅读的现行合理使用条款，在鼓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参与无障碍阅

读格式版本制作的基础上，建议引入“被授权实体”的概念，确定受益人机制，推动该条款能够在我国

真正实施。同时由于合理使用制度的有限性，建议引入无障碍阅读的法定许可，以期弥补合理使用制度

的不足，促进人工智能创作无障碍阅读产业的良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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